
证券代码：

002568

证券简称：百润股份 公告编号：

2015-

【

013

】

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5年4月3

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 并于2015年4月12日下午14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举

行。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七名，实到董事七名。会议由董事长刘晓东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在关联董事刘晓东、张其忠、程显东及高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公司于2014年9月29日召开的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议案》。基于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将重大资产

重组方案调整如下：

1、交易价格

在充分考虑2014年下半年及2015年一季度预调鸡尾酒行业发展与竞争情况的基础上，公司聘请上

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威评估” 或“评估机构” ）仍以2014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

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了沪申威评报字（2014）沪第0418-1号《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涉及的上海巴克斯酒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以下简称

“《评估报告》” ）。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标的资产最新评估值为502,

500.00万元。

在此基础上，交易各方依照公平公正的原则，经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调整为494,496.00

万元。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发行数量

鉴于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发生调整，本次交易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亦作相应调整，具体情况如

下：

向交易对方中各方发行股份的数量＝交易标的价格×交易对方各方在巴克斯酒业的持股比例÷本

次发行股份价格（17.17元/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总量＝向交易对方各方发行股份数量之和

发行股数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取整数确定，出现小数的只舍不入。

根据上述计算方式，本次发行股份总量为288,000,000股，向交易对方中各方发行股份的具体情况

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股数

（

股

）

本次交易完成后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刘晓东

151,319,040 213,399,040 47.63%

柳海彬

55,272,948 76,402,948 17.05%

喻晓春

13,280,004 13,921,557 3.11%

马晓华

9,600,000 9,600,000 2.14%

温 浩

9,360,000 9,360,000 2.09%

张其忠

6,920,004 8,475,004 1.89%

高 原

4,656,000 4,656,000 1.04%

谢 霖

2,640,000 3,485,000 0.78%

孙晓峰

2,559,996 3,839,996 0.86%

万晓丽

2,496,000 2,856,000 0.64%

曹 磊

2,480,004 2,840,004 0.63%

林丽莺

2,240,004 2,880,004 0.64%

程显东

1,920,000 2,880,000 0.64%

汪晓红

1,056,000 1,092,900 0.24%

旌德投资

11,880,000 11,880,000 2.65%

民勤投资

10,320,000 10,320,000 2.30%

合 计

288,000,000 377,888,453 84.35%

注：以上交易对方于本次交易完成前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以2015年3月3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情况计算。

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前，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

除权变动事项，发行数量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除前述调整事项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其他部分保持不变。

二、在关联董事刘晓东、张其忠、程显东及高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上海百

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基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调整， 公司与上海巴克斯酒业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价

格、发行股份数量等事项进行了重新约定。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调整未对标的公司2014、2015、2016、2017年度的净利润预测数进

行调整，不涉及变更《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事项，交易各方依然履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全部条

款。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在关联董事刘晓东、张其忠、程显东及高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定

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值

为依据，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为494,496.00万元。

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

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即17.47元/股。 2014年9月10日，公司2014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该利润分配方案于2014年9

月24日实施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由17.47元/股调整为17.17元/股。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价格以资产评估值为基础协商确定，本次交易发行价格符合

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作价公允，程序公正，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在关联董事刘晓东、张其忠、程显东及高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并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关于

资产评估相关事项的意见的议案》

董事会对资产评估相关事项发表的意见如下：

（一）评估机构的独立性和胜任能力

本次交易由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担任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机构， 申威评估具有证券期

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具备专业胜任能力。

评估机构及签字评估师与上海巴克斯酒业有限公司各股东、本公司均没有现实的和预期的利益，同

时与相关各方也没有个人利益关系或偏见，其出具的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

（二）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申威评估本次资产评估的假设前提在执行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的前提下， 遵循市场通用惯例和准

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基本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三）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交易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结合本次评估目的，最终选择收益法评估结果作

为本次交易的作价依据。 本次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评估方法选用恰当。

（四）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评估机构本次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 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

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客观性、独立性、公正性、科学性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评估对象实际情况的评

估方法，选用的折现率等评估参数取值合理，评估价值公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调整，对标的资产

的定价以评估机构出具的以2014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为依据确定， 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在关联董事刘晓东、张其忠、程显东及高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有关资产

评估报告的议案》

公司委托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14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并

出具了沪申威评报字（2014）沪第0418-1号《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

涉及的上海巴克斯酒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报告全文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

六、在关联董事刘晓东、张其忠、程显东及高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上海百润

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编制的 《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

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报告全文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上述全部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意见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公告。

备查文件：

《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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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或“百润股份” ）拟发行股份购买上海巴

克斯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克斯酒业” ）全体股东（以下简称“交易对方” ）合计持有的100%股

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在充分考虑2014年下半年及2015年一季度预调鸡尾酒行业发展与竞争情

况的基础上，经交易双方协商，百润股份聘请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威评估” 或“评

估机构” ）仍以2014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了沪申威评报字（2014）沪

第0418-1号《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涉及的上海巴克斯酒业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 ），对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作出调整。 经上

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价格、发行股份数量等事宜作出相应的调整。

一、方案调整前后主要变化情况

方案内容 调整前 调整后

交易价格

556,308.0066

万元

494,496.0000

万元

发行数量

324,000,000

股

288,000,000

股

发行数量具体情况

：

发行对象 调整前 调整后

刘晓东

170,233,922

股

151,319,040

股

柳海彬

62,182,067

股

55,272,948

股

喻晓春

14,940,004

股

13,280,004

股

马晓华

10,800,000

股

9,600,000

股

温 浩

10,530,000

股

9,360,000

股

张其忠

7,785,004

股

6,920,004

股

高 原

5,238,000

股

4,656,000

股

谢 霖

2,970,000

股

2,640,000

股

孙晓峰

2,879,995

股

2,559,996

股

万晓丽

2,808,000

股

2,496,000

股

曹 磊

2,790,004

股

2,480,004

股

林丽莺

2,520,004

股

2,240,004

股

程显东

2,160,000

股

1,920,000

股

汪晓红

1,188,000

股

1,056,000

股

旌德投资

13,365,000

股

11,880,000

股

民勤投资

11,610,000

股

10,320,000

股

除前述调整事项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其他部分保持不变。

二、本次方案调整履行的相关程序

百润股份于2014年9月29日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会议

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

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对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作出相应调整。

百润股份于2015年4月1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关于签署<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关于资产评估相关事项的意见的议案》、《关于批准有关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关于<

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的议案》等与调整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相关的议案。

三、本次方案调整不构成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重大调整

根据《上市公司拟对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的交易对象、交易标的等作出变更的，通常如何认定是否

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上市公司在公告重组方案后拟对交易标的进行变更，如同时满足以下

条件，可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1、拟增加或减少的交易标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或营业收入

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20%；2、 变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

性影响，包括不影响交易标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等。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调整情况如下： 标的资产的评估值由566,500.00万元调整为502,500.00万

元，调低比例为11.30%；交易价格由556,308.0066万元调整为494,496.00万元，调低比例为11.11%；发

行股份数量由324,000,000股调整为288,000,000股， 调低比例为11.11%， 以上调整幅度均在20%以

内，且对巴克斯酒业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调整不构成《重组

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对原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调整的主要内容详见《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的“修订说明” 的有关内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调整的风险提示详见《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的“特别风险提示” 的有关内容。

《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报告全文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568

证券简称：百润股份 公告编号：

2015-

【

015

】

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4日发布《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15-【012】），公司于2014年9月12日发布《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现公司拟对本次重组方案进行调整，根据相关规定，为保证公平信

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百润股份，证

券代码：002568）于2015年4月7日开市起停牌。

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2015年4月14日发布《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决议公告》等相关公告，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4�月14日开市时复牌。

鉴于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并最终得以成功实施，以及审批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特

此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本次交易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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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对破产重整前原超日股份《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超日股份” ）于2013�年 1�月 2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稽

查局《调查通知书》（编号：沪证调查通字2013-1-001�号）。 因公司涉嫌未按规定披露信

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我公司立案调查。 详细情况请见公

司 2013年1月24日发布的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09）。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及市

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15]9�号），现就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超日股份涉嫌存在的违法行为

1.超日股份未披露在海外收购光伏电站项目的情况

Hongkong� Chaori� Solar� Energy� Science� &� Technology� Co.，Limited（以下简

称超日香港）系超日股份的全资子公司，2011年7月7日，超日股份通过超日香港出资70%

与Sky� Capital� Europe� S.a.r.l（以下简称天华欧洲）（占股30%）合资成立海外合资公司

CHAORI� SKY� SOLAR� ENERGY� S.A.R.L（以下简称超日卢森堡）。

2011年12月19日至2012年11月28日，超日股份的海外合资公司超日卢森堡及其子公

司OPENWAVE� LTD.向天华阳光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华阳光控股）的海外下属公

司收购了位于保加利亚和希腊境内的共计22个光伏电站项目， 合计金额370,017,128.03

元，达到超日股份2011年经审计净资产（2,914,792,373.80元）的12.69%。 超日股份未披

露上述交易。

相关项目的收购及谈判由时任超日股份董事长、总经理倪开禄和天华阳光控股的实际

控制人苏维利协商确定，相关的收购价格由二人协商确定。 双方没有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等

文件，没有经过超日股份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超日股份2012年年报显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超日

股份将超日卢森堡等四家海外下属公司纳入合并范围并对2011年年报进行追溯调整。

超日股份上述行为违反《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二）项“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并予公告，......下列情况为前款所称重大事件：

（二）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 ，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

一款所述“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 的情

形。 倪开禄是上述事件主要决策者，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2.超日股份未按规定披露超日卢森堡向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国开行）贷款过程中

相关股权质押情况

在保加利亚项目的建设过程中，2012年3月26日，超日卢森堡、超日股份及国开行浙江

分行三方签订借款合同， 约定国开行浙江分行为超日卢森堡保加利亚6个电站项目提供

4309万欧元贷款，超日股份作为担保人向国开行浙江分行提供担保，倪开禄代表超日股份

在借款合同中签字；2012年3月26日，超日香港、天华欧洲及国开行浙江分行三方分两次签

订股权质押协议，约定超日香港和天华欧洲将其在超日卢森堡的股权质押给国开行浙江分

行，其中倪开禄代表超日香港、苏维利代表天华欧洲在合同中签字。 2012年4月24日，超日

股份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担保议案，2012年4月26日对外公告 《关

于对子公司超日卢森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了公司为超日卢森堡提供4309万欧元担保

的事项；2012年5月18日， 超日股份召开2011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

ChaoriSky� Solar� Energy� S.a.r.l.提供担保的议案》等议案，同日进行了公告。 超日股份在

上述会议议案及公告中均未提及超日卢森堡股权质押的情况。

2012年6月13日，超日卢森堡再次与国开行浙江分行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国开行浙江

分行为超日卢森堡另外3个电站项目提供2171万欧元贷款。 2012年6月22日，超日香港、天

华欧洲及国开行浙江分行三方签订股权质押协议，约定超日香港和天华欧洲将其超日卢森

堡的股权质押给国开行浙江分行，其中倪开禄代表超日香港、苏维利代表天华欧洲在合同

中签字。 2012年6月26日，超日股份与国开行浙江分行签订保证合同，约定超日股份为超日

卢森堡2171万欧元借款提供保证， 倪开禄代表超日股份在保证合同中签字。 2012年6月1

日， 超日股份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新增对子公司

ChaoriSky� Solar� Energy� S.a.r.l.提供担保的议案》等议案，2012年6月2日，超日股份对外

公告 《关于新增对子公司超日卢森堡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了公司为超日卢森堡提供

2171万欧元担保的事项；2012年6月18日， 超日股份召开2012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对子公司ChaoriSky� Solar� Energy� S.a.r.l。 提供担保的议案》

等议案，同日公司进行了公告。 超日股份在上述会议议案及公告中均未提及超日卢森堡股

权质押的情况。

上述超日卢森堡与国开行浙江分行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合计6480万欧元，折合人民

币528,718,092元， 占超日股份2011年未经审计净资产 （2,914,792,373.80元）的

18.14%。

超日股份与国开行浙江分行的谈判由时任超日股份董事、副总经理陶然参加，在陶然

谈定后，由倪开禄决定签订上述借款、保证、质押合同。

超日股份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发行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

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

（三）项“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并予公告……

（三）公司订立重要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 的规

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情形。 倪开禄、陶然是上述事项的主要决策

者，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3.超日股份未及时披露公司与境外合作方签订的《电站公司管理协议》

截至2011年末， 超日股份直接或通过超日香港设立或收购了Sunperfect� Solar,Inc

（以下简称超日Sunperfect）、超日卢森堡、CHAORI� SOLAR� USA,LLC（以下简称超日

USA）、South� Italy� Solar� 1� S.r.l （以下简称超日意大利）、Sunpeak� Universal�

Holding,Inc（以下简称超日Sunpeak）五家境外公司。 超日股份对这五家境外公司的实

际出资额为人民币4.95亿元，占公司2010年经审计总资产的11.08%。

超日股份设立或收购超日Sunperfect等五家境外公司时，都是委托Willy� chow等境

外合作方代管，并代为负责上述境外公司及下设电站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及日常管理和

财务运作。当时超日股份未专门与境外合作方签订相关代管协议或电站委托开发、建设、运

营协议。 2012年3月年报审计时，倪开禄于2012年3月12日至4月12日，陆续与境外合作方

补签了4份《电站公司管理协议》和1份《公司管理协议》，协议内容主要为约定由境外合

作方负责前述5家境外公司及其持有的电站项目的开发、 建设及运行、 日常经营和财务运

作。

超日股份未将上述《电站公司管理协议》和《公司管理协议》提交董事会审议，直到

2012年10月17日，才披露上述协议。

倪开禄是协议签署人，陶然参与了相关事项的沟通，时任超日股份财务总监朱栋负责

2011年年报编制工作，并在审计中与会计师沟通了《电站公司管理协议》相关事项。

超日股份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和《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情形。 倪开禄

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陶然、朱栋为其他直接负责人员。

4.超日股份虚假确认对上海佳途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佳途）销售收入

1.63亿元，导致2012年半年报、第三季报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虚假记载

2012年6月4日，倪开禄代表超日股份与上海佳途订立销售合同，向其销售太阳能组件

40MW，价税合计2.18亿元。

超日股份于2012年6月、9月份分别虚假确认了对上海佳途25MW、10MW组件销售收

入116,452,991.43元和47,008,547元， 销售利润20,598,182.42元和8,546,931.46元，其

中前25MW组件销售收入即116,452,991.43元占公司2012年半年报营业收入（1,062,

714,832.48元）的比例为10.96%，前25MW组件销售利润占公司2012年半年报利润总额

（-154,904,187.46元）比例为-13.30%； 两笔销售收入合计占公司2012年前三季度营业

收入（2,098,319,007.44元）的比例为7.79%，两笔销售利润合计占公司2012年前三季度

利润总额（-17,192,381.37元）的比例为-169.52%。 超日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

次、第三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半年报、第三季报。

超日股份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办法》第十九条

的规定，构成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情形。 倪开禄是该事项的主要决策

者。 账务处理审核、销售发票开票审核等是董事、财务总监朱栋的职责。 超日股份时任董事

均对通过公司2012年半年报、 三季报董事会决议签字确认。 倪开禄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其余时任董事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5.超日股份提前确认对天华阳光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华新能源）销售收入

2.38亿元，导致2012年第三季度报告营业收入、利润总额虚假记载

2012年9月7日，超日股份与天华新能源签订《太阳能组件采购合同》，向天华新能源

销售太阳能组件100MW，价税合计人民币5.49亿元。 2012年9月份，超日股份对天华新能

源实际发运组件49,166,945W，但是，公司确认了对天华新能源100MW组件全部销售收

入469,231,444.73元，提前确认销售收入238,759,628.28元，占公司2012年前三季度营业

收入（2,098,319,007.44元）的比例为11.39%，提前确认销售利润43,054,620.68元，占公

司2012年前三季度利润总额（-17,192,381.37元）的比例为-250.43%。 超日股份第二届

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三季报。

超日股份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办法》第十九条

的规定，构成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情形。 倪开禄是该事项的主要决策

者。 账务处理审核、销售发票开票审核等是董事、财务总监朱栋的职责。 超日股份时任董事

均对通过公司2012年三季报董事会决议签字确认。 倪开禄、陶然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其余时任董事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6.超日股份未及时公告对已售太阳能组件调减价格的情况

2011年以来，超日股份采取合作开发建设太阳能电站模式扩大自产太阳能组件销售。

超日股份向合作方出售的太阳能组件定价高于市场价格， 以此方式实现其在合作中的收

益。 后因市场环境变化，资金紧张等原因，超日股份无法继续按原计划合作开发建设电站，

不得不将原先基于合作建设电站确立的溢价供应组件方式改为平价供应，并根据市场行情

相应调低已供组件价格。

2012年12月5日，倪开禄代表超日股份与天华新能源签订《<太阳能组建采购合同>之

变更协议》，调减对天华新能源已售太阳能组件应收账款人民币9900万元。

2012年12月1日、5日， 倪开禄代表超日股份及其子公司上海超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超日国贸）与Sky� international�分别签订《<组件销售合同>之变更协议》和

《投资合作协议》， 调减公司对Sky� international已售太阳能组件价款27,300,000欧元，

合计人民币227,070,480元。

2012年12月10日， 倪开禄代表超日股份和超日国贸与China� solar、Foever� capital�

分别签订了两份《供货及其付款等约定》，调减对China� solar、Foever� capital的太阳能

组件供货应收账款。 后2013年3月12日，双方在原调价协议的基础上重新签订了由陶然主

持修订的 《应收账款确认之组件调价协议》， 约定对China� solar下调应收账款19,536,

712欧元，对Foever� capital调减应收账款2,996,763.3欧元，分别为162,498,555.74元和

24,925,878.42元。

2012年12月， 超日股份及其子公司超日国贸合计调减对上述四家公司已售太阳能组

件应收账款513,911,056.96元，主营业务收入499,465,976.41元，公司未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直到2013年4月才在年报中予以披露。 超日股份2011年净资产为2,904,518,

011.03元，超日股份重新签订合同一共调减应收账款513,911,056.96元，占比（净资产）为

17.69%。

超日股份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七条“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并予公告……（三）公司订立重要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

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 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

情形。倪开禄是上述事项的决策者和协议签署者，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陶然参与了部分协

议的修订，朱栋负责财务工作，知悉上述协议，财务部按上述协议调减了相关应收账款和营

业收入，陶然和朱栋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二、处罚决定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

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中国证监会拟决定：

1.对超日股份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

2.对倪开禄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

3.对陶然、朱栋分别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

4.对倪娜、刘铁龙、顾晨冬、庞乾骏、以及相关独立董事两人分别给予警告，并处以3万

元罚款。

此外， 当事人倪开禄违法违规情节特别严重， 依据《证券市场禁入规定》 第三条第

（一）项、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中国证监会拟对倪开禄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当

事人陶然、朱栋违法违规情节严重，依据《证券市场禁入规定》第三条第（一）项、第五条额

规定，中国证监会拟对陶然、朱栋采取5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第四十二条及《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听证规则》 第二条之规定， 就中国证监会拟对上述人员实施的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决

定，超日股份、倪开禄、陶然、朱栋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倪娜、刘铁龙、顾晨冬、

庞乾骏、以及相关独立董事两人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上述人员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

经中国证监会复核成立的，中国证监会将予以采纳。如果上述人员放弃陈述、申辩和要求听

证的权力，中国证监会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决定。

三、公司的说明

1.公司诚恳地向全体投资者致歉。 公司及全体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以此

为戒，今后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股则》、《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进一步提高规范运作意识、强化公司内部治理及

信息披露管理，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及倪开禄、陶然、朱栋接受中国证监会拟作出的行政处罚，放弃陈述、申辩和听

证的权利。

3.倪娜、刘铁龙、顾晨冬、庞乾骏接受中国证监会拟作出的行政处罚，放弃陈述、申辩的

权利。

4.相关独立董事两人目前已按相关要求提交了陈述、申辩的申请，陈述、申辩的结果公

司将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

000526

证券简称：银润投资 公告编号：

2015-009

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简称：银润投资，证券代码：000526）自2015年2月9日开市起

停牌。 公司已于2015年2月10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

司2015-001号）；于2015年2月14日、2月28日、3月7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

大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司2015-002号、003号、004号公告）；于2015年

3月14日、3月21日、3月28日、4月4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的停牌进展公告》（2015-005号、006号、007号、008号公告）。

截止目前，公司正与相关各方及中介机构继续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收购资产事项的各项相关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正在与交易各方就

方案进行深入的谈判与协商；相关中介机构进一步对标的方公司深入开展尽

职调查、审计及评估等工作；公司继续开展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的谈

判及协商工作。

鉴于公司正在筹划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

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自2015年4月14日开市起

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

000509

证券简称：华塑控股 公告编号：

2015-037

号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1日－2015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

：

900

万元

———

1200

万元 盈利

：

131.66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约

0.0109

元

———

0.0145

元 盈利

：

0.0016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建材市场不景气，销售环境处于淡季。 公司期间费用有所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对经营情况初步测算做出，具体数据请以2015年

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财务数据为准。 公司董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456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

2015-016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事项概要

宸鸿科技（厦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宸鸿科技” ）向福建省厦门市中

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厦门中院” ）提起诉讼，主张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欧菲光” 或“公司” ）制造与销售用于华为C8812E手机的

触控面板，侵犯宸鸿科技拥有专属授权之“电容式触控板的触控图形结构” 实

用新型专利（专利编号为ZL200720142844.5）。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公司于2013年1月11日发布的《诉讼事

项暨复牌申请公告》（2013-004号）和于2013年9月12日发布的《诉讼进展

公告》（2013-078号） 以及于2015年1月28日发布的《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2015-003号）。

二、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5年4月13日收到厦门中院（2013）厦民初字第123-2号民事

裁定书，原告宸鸿科技于2015年3月24日向厦门中院申请撤回起诉，厦门中院

经审查后予以准许，本案至此终结。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

诉讼、仲裁事项。

四、备查文件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厦民初字第123-2号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446

证券简称：盛路通信 公告编号：

2015-023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自2015年1月12日开市起临时停牌,�并于2015年1月13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

于2015年1月13日、2015年1月19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关于筹划

重大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

2015年1月26日，公司确认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披露了《关

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2015�年 1�月 29�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5年2月2日、2015年2月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

展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公司公告。

因公司需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问题进一步咨询论证，同时相关审计、评估工作量

较大，重组事项准备工作尚未完成。 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

益，公司于 2015�年 2�月 16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暨进展公告》，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延期至 2015�年 4月 24�日前复牌并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

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目前，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已完

成对标的公司的基础尽职调查和预评估工作，与交易对方商讨了框架性方案，并签署了框

架协议。 相关报告的起草工作已初步完成，有关各方在进一步沟通和协商。 公司董事会将

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及时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议案。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直至相关事项

初步确定并予以披露后恢复交易，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200992

证券简称：中鲁

B

公告编号：

2015

—

006

山东省中鲁远洋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2015年3月

2．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

：

400

万元–

500

万元 盈利

：

483.65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约

-0.02

元 盈利

：

0.03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本期出现亏损的主要原因是远洋捕捞板块：其中金枪鱼围网受价格

持续下跌、产量下降且入渔费增加影响较大；金枪鱼延绳钓受产量下降、日元

汇率贬值影响较大。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有关具体数据本公司将在

2015年度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省中鲁远洋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993

证券简称：闽东电力 公告编号：

2015

临

-07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1日--2015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

：

1352.24

万元

-1577.61

万元 盈利

：

450.71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约

0.0363-0.0423

元 盈利

：

0.0121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水力及风力发电主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导致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预测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公司2015年第

一季度实际亏损情况以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965

证券简称：天保基建 公告编号：

2015-21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2015年4月9日，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以

2014年末总股本1,008,937,178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1元 （含

税），共计分配利润31,277,052.52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次不送红股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股本总额自分配方案披露日至实施期间未发生变化。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一致。 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通过该方案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2014年末总股本1,008,937,178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1元人民币（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

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279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先按每10股派

0.2945元，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 对于

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 ）。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

（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46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

税款0.015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4月20日，除权除息日为2015年4月2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5年4月2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5年4月21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385

天津天保控股有限公司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五道35号汇津广场1号楼

咨询机构：本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联系人：秦峰、付丹丹

咨询电话：022-84866617� � � � � � � �传真电话：022-84866667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公司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

的文件。

特此公告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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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

2、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下降；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

上年同期

（

2014

年

1

月

1

日

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

增减变动

归 属 于 母 公

司的净利润

710

万元

—

960

万元

18692.16

万元 下降

96.2%

—

94.86%

每股收益

0.03

—

0.04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因去年处置孙公司中通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全部股权， 所获收益1.89亿元计入当期损

益，造成同期比较基数过大，因而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相比去年同期

大幅下降。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14日

B039

■ 2015年4月14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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